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GigaDevice Semiconductor Inc.
兆易創新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8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兆易創新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
登的以下資料中文全文，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兆易創新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朱一明先生

中國，北京，2026年4月29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朱一明先生、何衛先生及胡洪先生；
(ii)非執行董事文恬女士；及 (iii)獨立非執行董事周海濤先生、錢鶴博士、楊小
雯女士、陳潔博士及鄭曉東先生。



 

1 

证券代码：603986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6-034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股票期权注销数量：67.6485 万份 

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0.4565 万股 

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91.96 元/股+同期存款利息（按日计息）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兆易创新”）2026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各期股权激励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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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

行了说明。 

（2）2021 年 1 月 14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

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

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21 年 1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

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21 年 5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5）2021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6）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及解

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7）2022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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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 

（8）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及解

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9）2023 年 7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0）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

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

出具法律意见书。 

（11）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2）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及

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前述第一项议案，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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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25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4）2026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2、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1年7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

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

了说明。 

（2）2021年7月26日，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北

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

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

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21年7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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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21年9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 

（5）2022年7月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与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6）2022年8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及解除限

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7）2022年12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8）2023年4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与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

法律意见书。 

（9）2023年7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0）2023年8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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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及解

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1）2024年1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2）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3）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4）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5）2025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6）202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及解除限售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7）202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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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6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3、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23年7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兆易创

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

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2023年7月20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兆

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

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3）2023年7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

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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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6）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律

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7）2025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

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8）2025 年 8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9）2026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4、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司已对激

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2）2024 年 5 月 14 日，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兆易

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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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

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 

（3）2024 年 5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4）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5）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及《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前述第一项议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6）2025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律

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7）2026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

案，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原因、数量及价格 

（1）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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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书》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在期权行权期内

放弃行权，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行权期内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3.7434万份，董事会审议决定注销上述放弃行权

的股票期权。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股票期权3.7434万份。 

（2）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

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因导致雇佣关系解

除或终止的，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

对象已满足行权条件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或已满足解除限售条件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可继续保留，其余未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其余未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按照授予价格加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由于6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决定取

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未满足行权条件的全部股票期权1.0035万份及回购注

销其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0.4565万股，回购价格为91.96元/股+同

期存款利息(按日计息)。 

根据公司《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书》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

在期权行权期内放弃行权，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行权期内10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4.0775万份，董事会审议决定注

销上述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股票期权5.0810万份，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0.4565万

股，回购价格为91.96元/股+同期存款利息（按日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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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3年股权激

励计划》”）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

况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因导致雇佣关系解除或终止

的，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满

足行权条件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可继续保留，其余未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不

得行权，由公司注销。”由于56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

其未满足行权条件的全部股票期权45.2507万份。 

根据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书》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

在期权行权期内放弃行权，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行权期内9名激励对

象（其中1名激励对象为上述离职人员）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

计5.3336万份，董事会审议决定注销上述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之“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个

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的规定：“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

织实施，个人层面考核结果为“合格”，则个人层面系数为“70%”，激励对象考核

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由于14名激励对象2025年个人层面考核

结果为“合格”，因此，董事会审议决定注销其当期未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1.6866

万份。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股票期权52.2709万份。 

（4）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4年股权激

励计划》”）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

况发生变化”的规定：“激励对象因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因导致雇佣关系解除或终止

的，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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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行权条件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可继续保留，其余未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不

得行权，由公司注销。”由于2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

未满足行权条件的全部股票期权1.8960万份。 

根据公司《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之“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个

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的规定：“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

织实施，个人层面考核结果为“合格”，则个人层面系数为“70%”，激励对象考核

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由于3名激励对象2025年个人层面考核结

果为“合格”，因此，董事会审议决定注销其当期未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4.6572

万份。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股票期权6.5532万份。 

根据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将依照股东大会

的授权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2、回购价格调整说明 

公司在完成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后，实施了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2023-038、2025-038），授

予价格由93.98元/股依次调整为92.92元/股、92.30元/股、91.96元/股。 

因此，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应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每股91.96元+

同期存款利息（按日计息）。 

3、回购资金总额与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为回购数量（0.4565万股）×

回购价格（每股91.96元加同期存款利息（按日计息）），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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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667,849,351 4,565 667,844,78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565 4,565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67,844,786 0 667,844,786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3,253,100 0 33,253,100

合计 701,102,451 4,565 701,097,886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

核查后认为： 

（1）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书》相关规定，由于行权期内

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3.7434万份，董事会审

议决定注销上述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股票期权 3.7434 万份。 

（2）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由于6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

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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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未满足行权条件的全部股票期权1.0035万份及回购注销其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0.4565万股。 

根据公司《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书》相关规定，由于行权期内

10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 4.0775 万份，董事会

审议决定注销上述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股票期权 5.0810 万份，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0.4565

万股。 

（3）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由于 56 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决定取

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未满足行权条件的全部股票期权 45.2507 万份。 

根据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协议书》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

在期权行权期内放弃行权，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行权期内9名激励对

象（其中1名激励对象为上述离职人员）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

计5.3336万份，董事会审议决定注销上述放弃行权的股票期权。 

根据公司《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由于 14 名激励对象 2025 年个人

层面考核结果为“合格”，因此，董事会审议决定注销其当期未满足行权条件的股

票期权 1.6866 万份。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股票期权 52.2709 万份。 

（4）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由于 2 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

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未满足行权条件的全部股票期权 1.8960 万份。 

根据公司《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由于 3 名激励对象 2025 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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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考核结果为“合格”，因此，董事会审议决定注销其当期未满足行权条件的股

票期权 4.6572 万份。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股票期权 6.5532 万份。 

董事会关于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六、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等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

《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和《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

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 年

股权激励计划》《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和《2024 年股

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